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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南投市營南里營南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成果報告 

壹、 計畫緣起 

本縣大多數之農村聚落缺乏規劃，長久自由發展結果，聚

落道路狹窄彎曲、排水不良，缺少公共設施，導致居住環境髒

亂，生活品質低落。由於傳統鄉村聚落多為土磚造平房，民國

88年 9月 21日大地震後，房屋倒塌相當嚴重（全倒 40棟、半

倒 25棟、），面臨重建卻因土地經界不明共有土地產權複雜，

且缺乏應有之公共設施，以致無法取得建照重建房屋，因此本

府乃計畫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為手段，協助災民釐清產權並予

整體規劃增設必要之公共設施，方便災民順利重建家園。 

貳、 辦理機關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

內政部 

南投縣政府 

參、 計畫年期 

89年 5月至 93 年 10月 

肆、 社區位置 

營南寮農村社區位於營南里南邊，社區主要交通要道為南

營路（寬約 7 至 8公尺），往東連絡道為東閔路，往北連絡道

為中華路，本社區距離南投市中興新村交流道約 2.5公里，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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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南投市中心約 3.5公里，距離草屯鎮約 4.5公里。 

伍、重劃範圍及面積 

本重劃區範圍東起廢棄鐵道為界，南至南營路為界，西至

營南段 201～208地號（重測後地段地號）間之房屋為界，南至

南營路為界，北至營南段 178、179地號為界；本重劃區面積為

1.622737公頃（重劃後實測面積）。 

陸、計畫內容 

一、本重劃區規劃 6公尺道路 5 條，全長 482.83公尺。 

二、本重劃區排水系統，分道路側溝及排水箱涵，Ｕ型溝全長

1,145.42 公尺，排水箱涵全長 413公尺。 

三、碎石級配路面全長 482.83平方公尺，面積 2135.29 平方

公尺。 

四、瀝青混凝土路面全長 1019.83平方公尺，面積 4708.29平

方公尺。 

五、路燈工程，路燈開關箱溝上型一座，路燈溝上型 17盞。 

六、構造物工程： 

(一)甲型集水槽：5座。 

(二)清掃孔：371處。  

七、本重劃區整地工程以挖填方平衡設計。 

柒、重劃經費 

一、先期規劃設計費新台幣 441,000元整，由行政院九二一震災 

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第二期重建特別預算經費全額補助。 

 

二、重劃工程費新台幣 11,772,000元整，地籍整理費及重劃作業 



 3 

費新台幣 613,000 元整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額補助。 

 

三、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新台幣 475,226 元整，先向本縣草屯鎮行 

政專用區跨區區段徵收專戶貸款支應，再由土地所有權人折 

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。 

 

捌、重劃負擔 

一、本重劃區私有建地負擔率 34.62％。 

二、本重劃區私有非建地負擔率 40％。 

玖、執行情形 

一、重劃範圍勘選： 

本重劃區屬於災後重建，縣府初勘日期為 89年 6 月 9

日，內政部複勘日期為 89 年 8 月 21日。 

二、重劃計畫書報核及公告： 

本重劃區於 90 年 5 月間完成先期規劃，本府於 90 年

7月 18日營南里社區活動中心舉開先期規劃內容聽證會，

除說明先期規劃內容外，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（本重

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計 141 人、筆數 14 筆），作為修正

重劃計畫書、圖之參考。聽證會後隨即進行書面徵詢區內

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後續開發建設意願，經調查結果符

合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」第六條規定，經撰擬重劃計

畫書，並經本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 91年第 1 次會議

決議，同意辦理後，函報內政部，內政部以 91 年 12 月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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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9174 號函暨 91 年 12 月 18 日台內

中地字第 0910019967 號函核定同意依計畫辦理。因本重劃

區之開發經費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藉故

拖延不予補助，經內政部轉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爭取補助

後，本府隨即以 92 年 3 月 26 日府地劃字第 09200563871

號公告實施。 

三、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發放及土地分配結果公告、登記： 

本重劃區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於 92 年 8 月 27 日辦理發

放。土地分配草案公聽會於 92 年 9 月 19 日下午 7 時在該

里社區活動中心舉行，其分配結果並以 92 年 12月 25日府

地劃字第 09202374571 號辦理公告，公告後部分土地所有

權人對分配結果提出異議，經本府協調處理後全案以 93年

4月 20日府地劃字第 09300782280 號函囑託本縣南投地政

事務所辦理重劃登記（重劃後計分配 96筆、人數 121人）。 

四、工程施工部分： 

本重劃區工程於 92 年 6 月 25 日發包，92 年 7 月 24

日開工，工程期限 93 年 5 月 30 日竣工，因材料漲價以及

施工等問題，預定於 93年 7 月 30日完工。 

五、土地交接及財務結算： 

本重劃區預定於 93年 6月底辦理交地。財務方面重劃

費用支出為 83,425,319元，補助款為 12,813,000元，應

繳差額地價收入為 19,272,625 元，利息收入 148,288元，

抵費地出售收入 16,725,148 元，核計盈餘為 4,974,953

元，後續併辦財務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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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重劃效益 

由於農村聚落雜亂無章，為縮短城鄉差距，目前政府正大 

力推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惟對於居住於窮鄉僻壤之居民，並無

重劃後所能帶來發展之效益概念，且根深柢固不願改變現狀之觀

念是農村社區辦理重劃一大阻力，綜觀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

執行過程雖有不少阻力與困難，惟因辦理重劃能獲得（一）透過

整體規劃，落實農村社區建設，促進農村繁榮並配合政府農業區

域發展，營造出具有當地風格特色之農村社區。（二）加強綠美

化，消除農村聚落髒亂景象。（三）增加可供建築用地，提高土

地利用價值，嘉惠區內及鄰近地區災民。（四）便利地籍及公私

產權管理，減少界址糾紛。（五）配合重劃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，

提供社區活動、集會等場所，增進居民向心力．．．．等效益，

有效改善農村社區生活品質，乃為一較為澈底之更新方式。 

九二一震災後，雖然財產損失慘重，但確是一個重新整建家 

園，規劃具有當地風格特色之農村社區，並藉實質之開發建設，

達成開創「富麗農村」新風貌最佳之機會。列入第一期農村社區

土地重劃之五個地區，佔本縣災區雖只是少數，惟可作為日後各

農村聚落觀摩及效法參辦之地區，面對九二一震災這樣的巨變，

不僅需靠政府協助，且憑藉著本縣人民堅韌個性，相信南投未來

之富麗農村遠景，指日可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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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貳、附錄 

一、 重劃區位置圖 

二、 重劃前、後地籍圖 

三、 重劃區資料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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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重劃區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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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重劃前、後地籍圖 

 

 

 

重劃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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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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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重劃區相片 3-1 

 
NO.1路施工前 

 

NO.1路施工中 

 

NO.1路施工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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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區相片 3-2 

 
NO.3路-施工前 

 

NO.3路-施工中 

 

NO.3路-施工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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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區相片 3-3 

 
NO.8邊界排水（道路）-施工前 

 

NO.8邊界排水（道路）-施工中 

 

NO.8邊界排水（道路）-施工後 

 

 


